《西城区支持“全电工地”奖励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高质量推进核心区绿色低碳发展和施工领域污染防治工作，促进建筑施工机械电动化替代和全电工地创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激励作用，西城区生态环境局牵头编制《西城区支持“全电工地”奖励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现将编制背景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一是政策依据明确。市、区两级相继印发污染防治攻坚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以下简称“机械”）清洁化、电动化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等法律法规文件均对机械新能源推广应用、施工领域绿色建造提出了明确要求。制定本《办法》，既是落实市级政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西城区在施工领域率先实现“全电工地”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是治理需求迫切。施工机械已成为城区细颗粒物和氮氧化物排放的重要来源。西城区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施工密度高、人口密集、公众对施工扰民及空气质量改善的期望值高，推动实施全电施工，是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绿色施工水平和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重要抓手。
三是实践基础良好。近年来，西城区在污染防治和绿色施工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已有多家工地和企业主动引入电动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取得良好的减排和示范效果，为进一步推广使用电动机械提供了实践基础和操作样本。
四是政策引导必要。受限于电动机械购置和租赁价格仍然较高，施工单位存在投入积极性不足的问题。通过财政奖励政策，对符合“全电工地”条件的项目使用电动挖掘机和装载机给予奖励，既能减轻项目单位成本压力，又能发挥政策激励作用，从而推动施工机械绿色转型加速落地。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十二条，围绕“全电工地”建设和电动机械奖励管理，从政策目标、适用范围、奖励标准、申报审核及监督管理等方面，构建了完整、可操作的政策框架。
（一）明确“全电工地”定义与适用范围
第二条将“全电工地”定义为在施工阶段所使用的叉车、挖掘机、装载机和升降平台四类主要机械全部采用电动驱动方式的建设项目工地。第三条明确适用于西城区范围内建筑、市政等建设工程项目，其建设单位或总承包单位在施工期间符合“全电工地”条件的，可申请奖励。
（二）设定奖励对象与标准。
第四条规定奖励对象为施工期间有效使用的电动挖掘机和电动装载机，要求单台机械年作业时长不少于400小时。奖励标准按照机械电池容量（kWh）分档设定，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四类，奖励金额从0.4万元至5.0万元不等，标准科学合理，兼顾激励性与可行性。
奖励标准测算原则如下：
[bookmark: _GoBack]奖励标准依据电动机械与燃油机械的租赁成本差异，结合作业效率与能源节约因素综合测算，奖励标准=（油电等效比例×电动机械租赁价格−燃油机械租赁价格−能源节约收益）×引导系数。
其中：油电等效比例为同等作业量下电动机械与燃油机械的工作时间比例（1.0~1.3）；电动机械租赁价格、燃油机械租赁价格根据市场供应商询价及行业调研数据；能源节约收益反映电动机械在使用过程中能源成本的节约；引导系数为财政引导比例，本次测算取0.5。
（三）明确排除条件，防止重复补贴。
第六条明确不予奖励的情形，在京中央国家机关、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其他各级财政补助单位及项目单位自行购置且已获得国家或北京市财政资金补贴的机械，不再重复享受本办法奖励，确保财政资金使用规范。
（四）细化申报与审核程序。
第七条、第八条明确了申报流程和审核机制。项目单位需提交备案文件、机械使用清单、施工影像资料及“电动机械使用时长真实性承诺书”等材料，由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受理，会同区财政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审核后发放奖励。特别新增了使用时长证明及承诺机制，要求提供设备使用记录、施工日志、用电记录及在线监控等佐证材料，并对数据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确保奖励依据客观可查、责任清晰。
（五）强化绩效管理与责任追溯。
第九条强调项目单位应配合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和审计工作。对虚报、瞒报、伪造等行为，明确取消奖励资格并追回资金，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三、实施意义
《办法》的实施，是西城区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推动施工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举措。通过建立“全电工地”奖励机制：一是可有效降低施工阶段机械污染排放强度，减少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污染；二是可带动施工企业提升绿色建造水平，促进装备更新与节能减排协同发展；三是可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打造绿色低碳施工示范标杆，积累可复制推广经验；四是可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形成以政策推动技术进步、以市场促进清洁转型的良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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